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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公司章程修訂獲中國銀保監會核准的公告

茲提述日期為2017年7月19日和2017年10月16日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
公司」）之有關修訂公司章程、股東大會議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則及監事會議事規則
（「有關修訂」）的公告及通函（「臨時股東大會通函」）。本公司於2017年10月31日召開的
2017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批准了有關修訂的議案。

本公司於近日收到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保監會」）下發的《中國銀行
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批覆》（銀保監覆
[2018]10號），核准修訂後的公司章程。有關修訂的詳情請見臨時股東大會通函。修訂後
的公司章程全文請參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和本公司網站
(www.cinda.com.cn)。

本公司股東應注意英文版公司章程為中文版的翻譯文件。倘若中英文兩個版本之間出現
歧義及╱或不一致，應以公司章程的中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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